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银循环「易达钱」重要条款及细则 

 

1. 本循环「易达钱」贷款申请之批准及向 阁下发出中银「易达钱」卡（「『易达

钱』」卡），将视乎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能否完满核实 阁下的

申请表格及 阁下提供的文件所载的数据及符合本行不时有效的信贷政策而定。本行

保留权利拒绝 阁下的申请，毋须申述理由。  

2. 阁下同意接受本行中银循环「易达钱」条款及细则（「循环『易达钱』条款及细

则」）的约束。循环「易达钱」条款及细则之文本可于本行各分行索取及本行之网

站（网址: www.bochk.com）浏览。  

3. 于收到「易达钱」卡之后， 阁下有责任立即于「易达钱」卡上所预留之空白处

签署，或（如本行有所要求）按照本行的指示填妥「易达钱」卡之确认收妥回条或

其他方式使「易达钱」卡生效。 阁下于「易达钱」卡上签署或使用「易达钱」卡或

使「易达钱」卡生效，将构成 阁下同意接受循环「易达钱」条款及细则约束之确证。  

4. 就「易达钱」卡之发出及使用而根据循环「易达钱」条款及细则应付之一切费用、

收费及利息，已载于收费表内，或以书面方式通知 阁下。收费表之文本可于本行各

分行索取及本行之网站（网址: www.bochk.com）浏览。  

5. 阁下将每月或定期收到账户结单（「结单」），列明（其中包括） 阁下账户的

最新结欠及 阁下结欠额之最低还款额及到期付款日。 阁下同意核实结单的交易详

情，并于结单日期起计90天内书面通知本行结单所载交易有误，否则本行有权把该

结单内所载之交易视作正确无误及定论。  

6. 银行收取之利息将按实际用款日数并以每年365日（或闰年366日）为基础来计算。 

7. 在向 阁下发出「易达钱」卡时，本行将订明核发利率，并通知 阁下。本行保留

权利不时通知 阁下更改有关核发利率。 阁下确认及同意，须就现金透支、结余转

户、信贷额存户或使用「缴费易」或「网上缴费服务」缴费或转账之交易金额，自

交易日期开始，按照核发利率支付利息。如 阁下在到期付款日或以前仍未作出或仅

作出少于最低还款额之付款，除上述应付之利息外， 阁下亦须支付逾期还款费用。  

8. 从 阁下收到之付款，将按以下先后次序或本行不时绝对酌情决定之其他先后次

序用于偿还账户结欠：  

(a)现金透支的利息；  

(b)服务收费或费用；  

(c)超出信用额度手续费；  

(d)现金透支的本金结欠；  

(e)年费；及  

(f)收款费用、法律费用及就本行执行循环「易达钱」条款及细则之费用。  

9. 「易达钱」卡于任何时间均属银行的财产。 阁下同意采取一切所需措施，在个

人控制下，确保「易达钱」卡安全。再者 阁下不应向其他人士披露个人识别密码（「私



人密码」），并应秉诚行事，并合理地谨慎及致力将私人密码保密及按照本行不时

发出的程序、指示及/ 或保安指引使用「易达钱」卡，藉此防止发生欺诈事件。  

10. 在合理及切实可行的情况下， 阁下有责任尽快将任何「易达钱」卡遗失及/或被

窃及/或披露及/或未经授权使用「易达钱」卡及/或私人密码或怀疑有未经授权使用

「易达钱」卡或任何伪冒「易达钱」卡等事宜通知本行及警方。  

11. 尽管循环「易达钱」条款及细则内载有任何有关信贷期的规定， 阁下于收到本

行要求后，须立即将一切欠款偿还给本行。 

12. 阁下同意小心细阅结单，并须于结单日期起计90天内，将结单内任何未经授权

的交易通知本行。  

13. 就处理「易达钱」卡而言，如 阁下以真诚态度及应有谨慎行事（包括采取一切

所需防范措施确保「易达钱」卡安全及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报失、报被窃、披

露及或未经授权使用「易达钱」卡及/或私人密码或怀疑有未经授权使用「易达钱」

卡及/或私人密码），报告之前，则 阁下对所有未经授权「易达钱」卡交易所负责

任，将不会超过本行不时通知 阁下之最高限额（受制于适用法例或监管指引不时订

明之最高限额）。  

14. 若 阁下「易达钱」卡之遗失、被窃及或被未经授权使用是由于 阁下有欺诈行

为或严重疏忽，或未能采取一切所需防范措施防止「易达钱」卡遗失、被窃、披露

及或未经授权使用「易达钱」卡及/或私人密码，或有关未经授权使用「易达钱」卡

涉及在 阁下知情或不知情下使用 阁下的私人密码，或如 阁下没有在合理可行的情

况下向本行报告（在此情况下， 阁下须对中银香港在收到 阁下就上述「易达钱」

卡及/或私人密码之遗失、被窃、披露及/或被未经授权使用等情况报告之前因而产生

或有关的一切损失及损害负全责）。 阁下同意就因而引致的一切损失、损害、责任

及一切合理费用及开支而向本行作出弥偿。  

15. 除了可享有任何银行的留置权、抵销权或类似权利外，本行更可在任何时候毋

须从借款人取得任何同意及事先通知借款人（现明确免除任何该等同意或事先通知）， 

抵销及划拨及运用借款人及／或借款人与其他人联名在本行任何分行或支行开立的

任何账户中的任何结余及／或存款（不论是否需要通知；亦不论有关存款到期与否）， 

以偿还借款人在此等条款下到期并拖欠本行的任何款项。为达致此等目的，本行可

以本行所报及决定的适用汇率，将上述属于借款人及／或借款人与其他人士联名在

本行任何分行或支行开立的任何账户中的全部或任何部份结余，兑换为任何其他货

币。  

16.借款人同意并确认，借款人在申请任何贷款之前或之后为任何目的签订的或应当

签订的以银行为受益人的每一项无限额按揭或其他无限额担保，同样为银行不时向

借款人提供的任何贷款项下的借款人义务提供担保。本第15 条不适用于中银信用卡

(国际)有限公司于2019 年1 月27 日之前向借款人提供的任何原有贷款。  

17. 阁下确认，如 阁下未有履行清还当时欠本行之款项的责任，本行有权委任代收

账款的机构及或展开法律程序，向 阁下收取及/或追收当时所欠本行的欠款。 阁下

同意就本行委托代收账款机构而合理地引致之一切费用及开支而向本行作出弥偿， 



惟可向 阁下收回的代收账款费用总额，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 阁下须负责支付未

清偿账户总结欠的30%，并就本行透过法律程序追收款项而合理地引致之一切费用

及开支而向本行作出弥偿。  

18. 本行可不时（酌情决定）修改循环「易达钱」条款及细则及/或收费表，当条款

及细则有任何重大修改，本行须在实际可行情况下在有关修改生效前向 阁下发出不

少于30天事先通知，若有关修改是在本行控制范围以外则不在此限。若 阁下并不接

受本行的建议修改， 阁下可按照循环「易达钱」条款及细则终止「易达钱」卡。  

19.借款人于自动柜员机或其他装置（统称为「电子装置」）使用「易达钱」卡作现

金透支或进行其他交易，须受本条款及细则及有关任何其他通过「易达钱」卡提供

的服务的条款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条款」及「零售银行服务一般说明」） 所

规管。  

20. 本行可随时按情况决定作出或不作出事先通知终止循环贷款和/或「易达钱」卡。

在特殊情况下（例如若循环贷款和/或「易达钱」卡及/或账户被用作或怀疑被用作非

法活动或持卡人死亡、破产或确认参与债务重整安排），本行可不作任何事先通知

终止循环贷款和/或「易达钱」卡及/或账户。本行并无责任提供终止「易达钱」卡或

账户的理由。尽管如此，在适当及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本行亦可提供终止「易达

钱」卡或账户的理由。在不影响前文所载的一般原则下，本行有权将相关「易达钱」

卡列入注销名单或通报中，而毋须预先通知而终止该「易达钱」卡；届时，使用「易

达钱」卡的权利将被撤销。  

21. 本行可随时毋须预先通知暂停或取消循环贷款和/或「易达钱」卡及/或暂停、取

消或终止其提供的任何服务及/或不批准其提供的任何拟进行之交易，而毋须通知及

申述理由。  

22. 除第23条外，并非本条款及细则一方的人并不享有《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香

港法例第623章）（第三者条例）下的权利以执行本条款及细则任何条款或享有本条

款及细则任何条款下的权益。  

23. 无论本条款及细则任何条款如何约定，在任何时候撤销或修改本条款及细则均

无需取得并非本条款及细则一方的任何人的同意。  

24. 本行的任何董事、人员、雇员、关联机构或代理人可依据第三者条例，依赖本

条款及细则中赋予其权利或利益的任何明文规定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弥偿，责

任限制或责任排除）。  

25. 本行的营销人员之薪酬总额可包含固定薪酬部份及浮动薪酬部份。浮动薪酬之

发放与营销人员在财务及非财务指标的工作表现挂钩。  

26. 如 阁下于信贷期限内在偿还或继续履行还款责任方面遇到任何困难，须尽快通

知本行。  

27. 如中、英文两个版本的诠释中有不相符之处或有所抵触，则以英文版本为准。

如本文与循环「易达钱」条款及细则之间所载条款及细则有不相符之处，则以循环

「易达钱」条款及细则所载者为准。 


